林芝市2026年预算转移支付情况说明

为做好2026年预算编制工作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和到位率，加快预算执行，按照相关政策规定，将2026年自治区对地（市）的转移支付进行了提前告知。现就相关转移支付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提前告知范围

自治区对地（市）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财力包括税收返还，体制补助、均衡性转移支付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、结算补助、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、固定数额补助、边境地区转移支付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、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、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、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、专项转移转移支付。

相关情况说明

2025林芝市本级年初预算中，自治区下达转移支付资金1,057,387.38万元（不含区直管县转移支付），同比增加427,635.38万元，增长67.9%。其中税收返还14,127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869,535.38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173,725万元。补助下级支出596,781.09万元，其中：一般性转移支付592,489.09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4,292万元。具体详见《2026年林芝市转移支付资金明细表》
	2026年林芝市一般公共预算对下级的转移支付预算分地区表

单位：万元

	地  区
	预算数
	备注

	
	金额
	同比增加
	同比增长%
	

	540402000-巴宜区
	146,594.82
	64041.07
	77.57%
	

	540421000-工布江达县
	131,151.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58032.29
	79.37%
	

	540422000-米林县
	5,869.05
	1468.89
	33.38%
	区直管县，转移支付资金

由财政厅直接下达。

	540423000-墨脱县
	102,479.49
	27267.93
	36.25%
	

	540424000-波密县
	116,975.6
	49609.73
	73.64%
	

	540425000-察隅县
	7,234.40
	3015.15
	71.46%
	区直管县，转移支付资金

由财政厅直接下达。

	540426000-朗县
	86,476.63
	20481.05
	31.03%
	

	合       计
	596,781.09
	223,961.11
	60.05%
	


